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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文件

黄政发〔2022〕20 号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关于锦江小学改扩建

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黄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对锦江小学改扩建工程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现将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直下街，南至直下街及人武部北围墙，

西至塔院头路、肇泽池巷，北至青年西路（详见附件 1）。

二、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三、房屋征收部门为台州市黄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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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

台州市黄岩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征收补偿方案（详见附件 2）。

五、项目签约期限为 45 天，搬迁期限为 30 天，具体起止

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

发布之日起 60 天内向台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6 个

月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告知。

附件：1.黄岩区锦江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范围

2.黄岩区锦江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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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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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黄岩区锦江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为确保锦江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维护公共利

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黄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本项目系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设施改建项目。根据城乡

规划，对落后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建设，需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予

以征收。

二、征收范围东至直下街，南至直下街及人武部北围墙，西

至塔院头路、肇泽池巷，北至青年西路，具体以区政府通告的征

收范围图为准。

三、本项目房屋征收主体为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部门为台州市黄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台州市黄岩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被征收人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所有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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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收范围内共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约 258 户，建筑面

积约 31754.6 平方米：其中个人约 237 户，建筑面积约 15340.88

平方米；单位约 21 家，建筑面积约 16413.72 平方米。

五、在征收决定作出后，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及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根据本方案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征收签约期限为 45

天，搬迁期限为 30 天，具体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通告。

六、房屋的征收补偿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

机构评估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

商选定；在征收决定通告之日起十日内协商不成的，由区住建局

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定，或采取摇号、

抽签等方式随机确定。参加投票确定或者随机确定的候选房地产

价格评估机构不得少于三家。投票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

应当有过半数的被征收人参加，投票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应当获得参加投票的被征收人的过半数选票。投票确定或者随机

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被选定或者确定后，由区住建局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评估

委托合同。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

状况，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房屋征收评估工作，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干预。

七、参照项目地段同类区块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并

经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以 2022 年 4 月 15 日为预评估时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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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被征收住宅房屋、商业房屋、产权调换房屋和房屋装修及附属

物比准价格：

（一）国有出让用地上被征收住宅房屋比准价格为：10825

元/平方米；国有划拨用地上被征收住宅房屋比准价格为：10500

元/平方米；

（二）国有出让用地上被征收为一层的商业房屋预评估比准

价格：青年西路：49363 元/平方米；

（三）瓦厂头区块国有划拨用地上住宅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

比准价格：13528 元/平方米；和风筑区块国有出让用地上住宅

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比准价格：13300 平方米；西城集中安置区

国有出让用地上住宅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比准价格：9800 元/平

方米；西城集中安置区国有划拨用地上住宅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

比准价格 9506 元/平方米；

（四）房屋装饰装修预评估比准价格详见附件。

以上预评估具体比准价格及估价对象概况以估价报告为准。

被征收房屋最终评估价格以及产权调换房屋评估价格，由依法选

定的评估机构以征收决定通告之日为评估时点另行评估确定。对

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

起十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

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十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

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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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征收人因析产等原因获得中堂 、川堂、台门等共有

共用房屋产权，且在征收关联透里范围内，有其他独立产权住宅

房屋的可合户进行产权调换，否则一律按评估价值的 125%实行

货币补偿。

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包括天井（道地）、道路、绿化、

自然间隔部分等用地。房屋被依法征收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

收回。

九、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以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不动

产权证书、其他合法的房屋凭证记载面积或者区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依法认定结果为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

时建筑，应当给予补偿；对不能认定为合法建筑的和超过批准期

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十、征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1.4 的比例进行产权调换。

一层平房在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上再增加安置面积 30%、二层楼

房在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上再增加安置面积 20%、三层楼房在被

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上再增加安置面积 5%、四层及四层以上楼房

不增加安置面积。

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按以下范围确定：小套 50-70(含)平

方米、小中套 70-90(含)平方米、中套 90-110(含)平方米、大套

110-130(含)平方米、特大套 130-150(含)平方米，套型面积中

间值分别为 60 平方米、80 平方米、100 平方米、12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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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平方米。被征收人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应确定安置房套型、

套数，按照安置房屋套型中间值面积或套型组合中间值面积之和

不大于应安置面积 10 平方米进行选择；户总调换安置住宅面积

未达到小套标准的，安置小套住宅。

产权调换房屋面积与被征收房屋面积相等部分按评估价格

结算差价；在本条第一款规定增加安置比例范围内的价格，按产

权调换房屋评估价的 60%结算；产权调换房屋实际面积超过本条

第一款规定应安置面积的，超过部分面积按产权调换房屋评估价

结算(其中因套型不可分割造成每户 5 平方米以内的按评估价

60%结算)。当产权调换房屋实际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而少于

应安置面积时，其不足部分面积按产权调换房屋评估价的 40%给

予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地下机动车位按《城市建筑

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DB33/1021-2013）进行配建，被征收人在安置时通过抽签的方式

配置地下机动车位，瓦厂头、和风筑区块非人防工程的优惠价格

为 12 万元/个，人防工程的优惠价格为 10.2 万元/个，西城集中

安置区非人防工程的优惠价格为 10 万元/个，人防工程的优惠价

格为 8 万元/个

十一、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采取产权调换房

屋回购方式。

被征收人在签订产权调换征收补偿协议后，在征收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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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时限内，书面提出申请要求征收实施单位回购的，征收实

施单位应按产权调换房屋面积（按本方案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套

型中间值面积计算）予以回购，回购价格为评估确定的产权调换

房屋平均价格。征收实施单位和被征收人应签订回购协议，并在

签订回购协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回购房款。

被征收住宅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产权调换房屋（或部分成套

产权调换房屋）套型中间值累计面积×回购价格+被征收房屋（或

部分对应的被征收房屋）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或部分成套产

权调换房屋）应付结算款。

被征收人在回购时可要求“房票”结算安置，征收人一次性

给予货币补偿金额 25%的补贴。被征收人凭征收实施单位出具的

“房票”直接购买本区范围内由征收人提供的市场化房源。“房

票”实行实名制，按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实名登记，不得转让、

买卖、套现；“房票”有效时限为一年，若超过规定时限，取消

“房票”安置资格。被征收人选择购买的房源总价超过“房票”

安置补偿总金额的，超过部分由被征收人与销售方自行结算；被

征收人选择购买的房源总价少于“房票”安置补偿总金额的，由

征收实施单位在“房票”有效时限内重新开具“房票”，并与被

征收人直接结付差价款项（差价款不享受 25%的补偿补贴）。

十二、被征收人的住宅房屋在 1990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已改变为商业用房使用，且延续经营

至今，经认定为商业用房的，需补交土地收益金，按被征收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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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商业用房评估价值 (不包括临时建筑、附属物、装修等补偿)

的 10%确定。

十三、考虑到临街（巷）底层店面的商业因素，征收临街（巷）

底层住宅改为商业的房屋，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

持有工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和完税凭证，至房屋征收范围

发布之日连续营业 24 个月以上，且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地点与

被征收房屋坐落位置相同，按被征收房屋所在地段给予一次性经

济补偿。青年路每户为人民币 15-18 万元；直下街、学前巷、教

善巷每户为人民币 5-12 万元；其他路段每户为人民币 4-6 万元。

在简易棚、违法建筑、应拆未拆的房屋内营业的，不给予补偿。

十四、征收商业用房，实行货币补偿，国有单位按被征收房

屋评估价格结算，非国有单位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的 110%结

算。

十五、征收除商业用房外的非住宅用房，根据其房屋性质给

予补偿。

征收国有产权的学校、医院、居委会等用于公益事业的房屋

及其附属物，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给予货币

补偿。确需重建的，根据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由房屋征收实施

单位按照其原性质、原规模予以重建。

十六、征收直管公房、代管公房、国有企业、行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公有住宅用房，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

给予货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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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产权调换住宅安置房为瓦厂头区块、和风筑区块、西

城集中安置区地块的期房(毛坯房)，不实施房屋全装修。用于住

宅产权调换的房屋为总层数十层以上的新建高层建筑。

被征收人应安置房屋套数为 1 套的，安置在瓦厂头或和风筑

区块；无法满足套型的，安置在西城集中安置区。应安置房屋套

数为2套的，由被征收人按照瓦厂头区块或和风筑区块安置1套、

西城集中安置区块安置 1 套；应安置房屋套数为 3 套的，由被征

收人确定按照瓦厂头区块或和风筑区块安置 1 套、西城集中安置

区块安置 1 套，剩余 1 套以抽签方式确定安置区块；应安置房屋

套数为 4 套及以上的，以此类推。被征收人应安置房屋需抽签确

定安置区块，但自愿安置西城集中安置区块的，则无需抽签选择。

在抽签确定安置区块前，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瓦厂头安

置区块价格结算，选择货币补偿后剩余的应安置房屋按照上述方

式确定安置区块。在抽签确定安置区块后，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

偿的，按确定后的安置区块价格结算。

十八、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

（一）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3 元/平方米计算，单

户搬迁费低于 1300 元的按 1300 元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搬迁费

按两次计发；选择货币补偿的搬迁费按一次计发。

（二）征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临时周转

用房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征收实施单位给予临时安置费。被征

收房屋的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月 13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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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算，如临时过渡期限内标准有变更，则临时安置费在最新

标准公布后次月起执行，临时安置费自搬迁腾房之日付至安置房

交付后 6 个月。过渡期限自房屋征收部门公布的搬迁截止日起至

延后 36 个月止，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超过约定过渡期限（逾期搬

迁腾房的，按逾期的时间相应顺延）未提供产权调换房屋的，自

逾期之月起按台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最新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

安置费。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发给 6 个月的临时安

置费；“房票”结算安置的，按照相应被征收房屋面积，一次性

再支付 24 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三）征收除商业用房外的非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

调换的，临时周转用房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的，停产停业期限内

每月按照被征收房屋评估价 4‰的标准。停产停业期限按照实际

过渡期限计算。但是，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提供周转用房的，不再支付停产停业

损失补偿费；征收非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

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 10%的标准，一次性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费。

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依照前款规定计算的

补偿费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

纳税凭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

生产经营者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

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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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者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

收到评估结果之日起十日内，向台州市城市房地产估价专家委员

会申请鉴定。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鉴定撤销原评估结果的，

鉴定费用由原评估机构承担。

十九、征收补偿评估、签约和搬迁腾空房屋的奖励

在房屋征收部门通告的期限内搬迁腾空房屋的，对被征收房

屋建筑面积及应安置面积范围以内，按以下标准给予货币奖励和

价格优惠结算奖励：

（一）房屋评估奖：征收住宅房屋的，按征收计划及时配合

征收评估的，在应安置面积范围以内的评估结算价给予 8%的优

惠奖励。

当产权调换房屋实际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而少于应安

置面积时，其不足部分面积再给予产权调换房屋评估价 4%货币

补偿。

（二）房屋签约奖：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第 1-15 天签订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200 元/平方米给予

货币奖励。同时，对征收住宅房屋的，在应安置面积范围以内的

评估结算价再给予 4%的优惠奖励。

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第 16-45 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00 元/平方米给予货币奖励。同时，对

征收住宅房屋的，在应安置面积范围以内的评估结算价再给予

4%的优惠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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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权调换房屋实际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而少于应安

置面积时，其不足部分面积再给予产权调换房屋评估价 4%的货

币补偿。

超过规定时间签订协议的，不予奖励。

（三）搬迁奖：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搬迁腾空房屋并交付

拆除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00 元/平方米给予货币奖励。

同时，对征收住宅房屋的，在应安置面积范围以内的评估结算价

再给予 8%的优惠奖励。

当产权调换房屋实际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而少于应安

置面积时，其不足部分面积再给予产权调换房屋评估价 4%货币

补偿。

超过规定时间搬迁腾空交房的，不予奖励。

（四）被征收人安置按照规划配置的地下机动车位的，在规

定时间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和搬迁腾房，给予车位价格 20%的奖

励。超过规定时间签订协议和搬迁腾空交房的，不予奖励。

（五）征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自行过渡的，给予每户

5000 元一次性奖励，同时再给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月 5

元/平米奖励。

二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与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

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小于最低补偿建筑面

积，且被征收人属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应当依照下列规定

优先给予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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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最低补偿建筑面积予

以补偿；

（二）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

建筑面积不小于最低补偿建筑面积；被征收人对最低补偿建筑面

积以内或者被征收房屋价值以内部分不支付房款，对超过最低补

偿建筑面积且超过被征收房屋价值的部分按照区政府当年经济

适用房价格支付差价。

依照前款规定对被征收人给予货币补偿的，最低补偿建筑面

积计入被征收人再次申请住房保障时家庭住房建筑面积的核定

范围；予以房屋产权调换的，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建筑面积计入

被征收人再次申请住房保障时家庭住房建筑面积的核定范围。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具体标准执行区人民政府相关规定，最低补

偿建筑面积为 45 平方米。

二十一、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在协议生效后，被征收人

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搬迁，将被征收房屋完整地移交给房屋征收

实施单位。

二十二、涉及公共设施或者各种管线迁移的，由原所有人在

搬迁期限内按规定自行迁移，并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二十三、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取得的安置房，在安置价格

中相当于被征收房屋补偿款的部分免征契税，超过部分金额按规

定缴纳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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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部门通告的规

定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时，由房屋征收部门向台州市黄岩

区人民政府提出补偿决定方案。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对补偿决定方案进行审查，并将补偿

决定方案送达被征收人。被征收人应当自收到补偿决定方案之日

起 15 日内，提出意见并选择补偿方式。逾期未选择的，补偿方

式由补偿决定确定。补偿决定由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在房屋征

收范围内予以通告。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

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台州市黄岩区人民

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十五、区块范围内世居农民户的房屋征收，可以选择参照

《黄岩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试行）黄政办发

〔2016〕101 号》执行。

二十六、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4 号）、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 号）、《黄

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黄政发〔2018〕5 号）

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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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区锦江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被征收房屋装饰装

修及附属物补偿预评估比准价格表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参考年
折旧率
(%)

备 注

（一）

楼地
面装
修项
目

1 地砖 普通地砖 M2 60 5

2 抛光地砖

正品（60×
60）

M2

90 5

中档抛光玻
化砖（80×

80）

130-1
50 5

3 微晶体地砖 高档 M2 300-5
00 5 根据材料，按市场

价格确定

4 瓷砖 普通瓷砖 M2 50 5

5 油漆地面 / M2 30 10

6 水磨石地面
不嵌铜条 M2 80 5

嵌铜条 M2 100 5

7 马赛克地面
普通 M2 40 5

装饰 M2 100-3
00 5 根据材料确定

8 大理石地面

高档 M2 5 根据材料，按市场
价格确定

中档 M2 120-3
00 5 含硬质基层

低档 M2 120 5 含硬质基层

9 实木地板

普通 M
2 150-2

00 8 含木踢脚板、油漆

高档 M2 200-6
00 8

含木踢脚板、油
漆， 根据品牌、
材料，按市场价格
确定

10 复合木地板 普通 M2 50-80 10 板材厚 1.2 厘米、
粘贴安装、企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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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参考年
折旧率
(%)

备 注

（二）
贴
面
类

11 夹板墙裙、
墙面

普通夹板 M2 50-80 8 普通夹板、切片板
含木龙骨、油漆

高档夹板 M2 120-1
50 8

柚木、榉木、樱桃
木、枫木等(含木
龙骨、油漆)

12 乳胶漆 / M
2

40 8

13 软包

一等 M2 90-13
0 8

九厘板以上衬板，
海绵厚度 2 ㎝以
上，面料好，做工
考究，含线条

二等 M2 60-90 8

五厘板以上衬板，
海绵厚度 2 ㎝以
上，面料较好，质
量符合工程验收
标准，含线条

三等 M2 40-60 8

五厘板以下衬板，
海绵厚度1.5㎝以
上，面料一般，含
线条

14 贴墙纸

普通 M2 45-60 10

高档 M2 60-12
0 10

据材料确定（特殊
材料按市场价确
定）

15 喷塑墙面 / M
2

25 8

16 油漆墙面 / M2 25 8

17 木、铝合金
踢脚线 / M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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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参考年
折旧率
(%)

备 注

（三）
门
窗
类

18 木门窗套
大 只 300 8 含油漆

小 只 200 8 含油漆

19 铝合金门、
窗 / M2 220-3

50 8

20 铝合金纱窗 / M
2 90-12

0 8

21 纱木门窗 / M2 45 8

22 不锈钢防盗
窗

/

M2

120-1
80 8

壁厚 1㎜以上，立
管间隔小于12㎝，
有衬管、国标

/ 60-90 8
壁厚 0.8 ㎜以上，
间隔小于 15㎝，
无衬管、国标

23 合成防盗门
子母门 樘 1500 8 含门眼、门铃、门

锁

单面门 樘 1200 8 含门眼、门铃、门
锁

24 铁防盗窗、
门 / M

2
50-80 8

25 木制过间门
高档

M2
1000 8

普通 600 8

26 卷帘门 / M
2 120-1

50 8

（四）
天棚
类

27 普通板吊顶
(造型) / M2 110 8 含龙骨、油漆（三

夹板）

28 石膏板吊顶 / M
2

110 8 含龙骨、油漆

29 塑料扣板吊
顶 / M2 70 8 含龙骨、压条

30 三夹板吊顶
或隔墙 / M2 70 8 含龙骨

31 铝塑板吊顶 / M2 90 8 含龙骨

（五）
楼
梯
类

32 扶手

木 M 250-3
80 5 根据材料确定（含

油漆、柱）

铁 M 80-12
0 8 根据竖向支撑密

度

不锈钢 M 130-1
80 5 根据竖向支撑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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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参考年
折旧率
(%)

备 注

（六）
雨
蓬
类

33 简易雨蓬 / M2 40 15

34 玻璃钢雨蓬 / M2 80 10

35 彩钢雨蓬 / M
2

180 10 含钢骨架

36 布遮阳 / M2 20-25 15 含不锈钢骨架

（七）
家
具
类

37 厨房吊柜 / M 250-3
00 8 大芯板衬底，木夹

板贴面，带柜门

38 灶柜

/ M 450 8
大芯板衬底，榉
木、樱桃木、枫木
板贴面，带柜门

/ M 380 8 大芯板衬底，木夹
板贴面，带柜门

/ M 260 8 普通夹板贴面

39 衣柜、电视
机柜 / M2 480-6

80 8
根据材料确定，含
木工板+油漆，带
柜门

40 其他固定柜（鞋柜、隔堂
柜、壁柜等） M2 430 8 含木工板+油漆，

带柜门

（八）
装
修
的
设
备
设
施

41 家用灶

单眼 座 750 2 含瓷砖贴面

双眼 座 950 2 含瓷砖贴面

砼灶台 座 600 2

42 不锈钢水槽
单眼 只 100 5

双眼 只 180 5

43 普通水槽 / 只 80 8 含下水管

44 陶瓷水槽 / 只 100 8 含下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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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参考年
折旧率
(%)

备 注

（八）
装
修
的
设
备
设
施

45 座便器(普
通) / 套 350 8 含水箱、下水道等

46 蹲坑 / 只 160 8 含水箱、下水道等

47 洗脸盆 / 套 120 8

48 洗脸盆组合
柜 / 套 500-2

500 8 根据材料确定

49 立式陶瓷便
槽 / 只 150 8

50 浴缸(普通) / 只 300-2
500 8 根据材料、品牌确

定

51 整体浴房 / 套 1200 8 普通品牌

52 镜面装饰玻
璃 / M2 80 5

53 太阳能热水
器 / 台 300 / 拆装费

54 水塔 不锈钢 只 150 / 拆装费

55 柜式空调 / 台 300 / 拆装费

56 挂壁式空调 / 台 200 / 拆装费

(九)
附
属
物

57 电话 / 户 108 / 迁移费

58 宽带、光纤 / 户 108 / 迁移费

59 有线电视 / 户 300 / 迁移费（初装费）

60 电表
单相 户 300 /

三相 户 800 /

61 水表 / 户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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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规格 单位 单价
(元)

参考年
折旧率
(%)

备 注

(九)
附
属
物

62 水井 小土井、水泥
管、 米 150-2

80 / 根据水井结构情
况定

63 围墙
（砖砌）

实墙 M2 180-2
80 2 连墙基、实墙，含

基础梁造价

空斗墙 M
2 120-1

50 连墙基、空斗墙

64 水泥戓石板
道地 / M2 60 2

填碴调平 10 元，
10 公分厚混凝土
50元

65 鱼池、花池 / M2 80 2 24 墙砌筑内外粉
刷饰面砖

66 化粪池 / 户 1000 2

说明：

1、具体年折旧率，根据装饰装修及附属物使用与保养情况，

由评估机构按实修正，修正后残值不低于 30%；如装修设备已毁

坏报废，不作估价。

2、本表所列各项单价为综合预评估比准价格（含人工费、

辅助材料费等）。在评估操作中，如装饰装修及附属物材料特殊

或本表未涉及的项目，由评估机构按实调整。

主送：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监察委，区法

院，区检察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5 日印发


